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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表 

提案單位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提案名稱 AI 計算交通事故行車影像車速系統 

配合單位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資訊室 

 提案概要 一、實證背景： 

  本局交通警察大隊交通事故審核小組人員在處理與審核道

路交通事故案件時，常需透過當事人提供的事故影像，來推算

雙方的車速，以作為肇事原因初步分析研判參考依據。審核小

組現需花費大量時間反覆觀看動態影像去擷取基準點以換算車

速(花費時間約需影像時間長度 10 倍)，用以佐證事故研判作

業。近年來民眾提供行車影像的數量顯著增加，導致換算碰撞

時速度需花費大量人力與時間。 

  有鑑於人工智慧、機器人等自動化浪潮正迅速擴散至世界

各國，面對未來新興科技的挑戰，因應智慧化轉型需求，本局

參加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主辦之「AI 應用鬥智賽」，以機關

痛點出題，期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發展智慧警政技術。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在松菸文創園區參加由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主

辦及台北市電腦公會執行的「AI 應用鬥智賽暨 AI 新銳選拔賽成

果發表會」，提出之「利用行車影像換算碰撞時車速」，分別由

解題團隊 Hyson.AI 獲得銀獎，中華電信獲得優勝，系統經審核

小組人員使用測試結果符合實需，計畫研議擴增研發其他影像

來源計算車速之適用範圍及方法。 

二、主題：AI 計算交通事故行車影像車速系統 

現階段為汽車自體影像車速計算，第二階段規劃為監視影像車

速計算，第三階段為機車自體影像，第四階段為其他影像標註

目標車輛，可逐年進行增益與合作。本次計畫預計進行第二階

段之監視影像車速計算功能開發，預計開發完成後，能有效解

決現行警察機關及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機關針對監視器影像內，

無明顯標誌標線等參照物時，車輛行車速度計算之問題，解決

實務痛點。 

 提供之行

政協處內

容 

為利解題團隊能建立 AI 模型，本局可提供「影像比例法(交比

定理)」人工計算方式操作程序以供解題團隊尋找可利用數位化

與 AI 自動擷選方式，並提供超速案例影像案例，配合人工計算

之速率資料以供比對，由解題團隊建立模型。 

 預計期程 依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補助契約所定契約期間，以 9 個月

為原則，並於 113 年度內完成。 

申請單位聯絡

窗口 

及主管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及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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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主管 

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

交通警察

大隊交安

組 

李碧和 組長 
Lee51 
@kcg.gov.t
w 

07-2412891
分機 2020、 

0912-956602 

業務承辦人 

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

交通警察

大隊交安

組 

陳柏年 警務正 
seamoon 
@kcg.gov.t
w 

07-2412891
分機 2022、 

0930-042909 

申請提案即同意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為執行採購案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及檔案（指
自然人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職業、聯絡方式、社會活動、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該個人之資料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之個人資料）所涉個人資料(詳推動作業手冊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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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背景 

  本局交通警察大隊(下稱本大隊)交通事故審核小組(下稱審

核小組)人員在處理與審核事故案件時，常需透過當事人提供的

事故影像，來推算雙方的車速，以作為肇事原因初步分析研判

參考依據。本大隊審核小組現需花費大量時間反覆觀看動態影像

去擷取基準點以換算車速(花費時間約需影像時間長度 10 倍，

如圖 1)，用以佐證事故研判作業。近年來民眾提供行車影像的

數量顯著增加，導致換算碰撞時速度需花費大量人力與時間，

以整體案件約 15%計算(四輪以上汽車有提供行車影像率者)，每

年約需計算 1 萬 5,430 件車速(以 111 年度全般事故 10 萬 2,869

件推算)，每件約需 10-20 分鐘(以平均值 15 分鐘計算)，每年

約需 3,858 小時(以審核小組 12 人計算，每人每年需耗費 321

小時，即光換算車速需 40個工作天)。 

 

圖 1 傳統畫格法 

  有鑑於人工智慧、機器人等自動化浪潮正迅速擴散至世界

各國，面對未來新興科技的挑戰，因應智慧化轉型需求，本局

參加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主辦之「AI 應用鬥智賽」，以機關痛

點出題，期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發展智慧警政技術。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在松菸文創園區參加由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主辦及

台北市電腦公會執行的「AI 應用鬥智賽暨 AI 新銳選拔賽成果

發表會」，提出之「利用行車影像換算碰撞時車速」，分別由解

題團隊 Hyson.AI 獲得銀獎，中華電信獲得優勝，系統經審核

小組人員使用測試結果符合實需，計畫研議擴增研發其他影像

來源計算車速之適用範圍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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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AI自動畫格法所採用的技術 

 

圖 3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新聞發布(112/10/31) 

貳、實證主題：研發「AI計算交通事故行車影像車速系統」 

  現階段為汽車自體影像車速計算，第二階段規劃為監視影像車速

計算，第三階段為機車自體影像，第四階段為其他影像標註目標車輛，

可逐年進行增益與合作。本次計畫預計進行「監視影像車速計算」功

能開發，預計開發完成後，能有效解決現行警察機關及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機關針對監視器影像內，無明顯標誌標線等參照物時，車輛行車

速度計算之問題，解決實務痛點。 

  審核小組審核道路交通事故案卷電子資料時，倘案件有路口監視

影像，即可透過之 AI 先行運算是否有疑似超速行駛現象，倘有 AI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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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結果超速者，再利用「人工標註(計算)」進一步標註起迄點，人工

標註完畢後即可迅速產出速率文件報告(及有含速率標示之影像)。 

  人工標註並經系統運算後倘有超速行駛，可做為警察機關肇事分

析研判參考，審核小組即可於「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之當

事人「初步分析研判可能之肇事原因(或違規事實)」欄位登載「疑似

超速行駛(依行車影像認定)。 

 

圖 4 疑似超速行駛註記(現行做法) 

參、解題構想 

透過 AI 分析路口監視器或民用監視器影像，找到固定畫面內

標記物軌跡(如汽車或機車前、後輪軸心)以及時間，以計算出

碰撞前的可能行車速度值及提升可信度，減少人力判斷需求或

可能的人為誤判。 

監視影像內可辨識目標車輛的前輪及後輪軸心，據以定出軸距，

再利用車輛實際「軸距」作為「L」，取 2 幀畫面中車輛移動的

實際「畫素」，定義出共線上 4 點的各段畫素數，藉以取得比值，

即可得到「移動距離(D)」，搭配 2 幀畫面的「移動時間」，即可

求得速率。(交比定理/投影交叉比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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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I 辨識或人工標記目標車輛的前輪及後輪軸心，並自動

計算畫素，即可產出速率報告，應可以減少大量人工作業及計

算時間。 

 

 

 

 

 

 

圖 5 投影交叉比率方法計算車速案例-1 

肆、預期功能或規格 

一、預期功能 

(一)監視影像車速計算 

計畫預計進行監視影像車速計算功能開發，預計開發完成後，

能有效解決現行警察機關及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機關針對監視

器影像內，無明顯標誌標線等參照物時，車輛行車速度計算

之問題，解決實務痛點。 

(二)產出速率文件報告 

經人工或經 AI 標註完畢後，可產出速率文件報告，並將各

段速率計算方式、結果標示於原影像上，未來可同時掛載於

本局「道路交通事故 E 化系統」內，以供未來鑑定機關、司

法機關調卷參考，並可因應司法機關函詢個案速率時，產出

格式穩定之速率文件報告，標準化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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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速率報告產出(示意) 

(三)便利後續階段研發 

目前已開發汽車自體影像車速計算，現階段規劃為監視影像車

速計算，第三階段為機車自體影像車速計算，第四階段為其他

影像標註目標車輛，可於同一系統內依據影像來源不同及計算

方式不同，逐年進行增益與擴充。 

二、預期功能規格：如表 1 AI 計算交通事故行車影像車速系統預

期功能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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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AI計算交通事故行車影像車速系統預期功能規格表 

一 系統執行與支援 

1.1 
系統應至少能以單機版(離線版)或網路版其中之一方式

執行安裝(執行)程式。 

1.2 
單機版(離線版)安裝之電腦作業系統支援 Windows 10 64 

位元 (21H2 版)或更新版本。 

1.3 

開啟影像至少可支援 MP4 / AVI / MOV / WMV 等格式，

開啟圖檔格式可支援 BMP / JPG / JPEG / PNG 等格

式。 

1.4 

可與汽車自體影像車速計算使用相同系統介面(或至少同

等功能介面)，以頁籤(或至少同等功能)方式，依照使用

者需要或不同影像來源(如汽車行車影像、監視器影像、

機車行車影像、其他影像等)，可選擇使用畫格法或投影

交叉比例方法等頁籤(或同等功能)進行運算。 

二 程式主要功能 

2.1 

程式主畫面，可分成(或至少同等功能)功能選單、圖片

瀏覽區、(人工)標註輸入區、(人工或 AI )標註資料區

與影片資訊列等區塊。 

2.2 

功能選單區塊至少含開啟檔案、儲存檔案、對時設定、

人工標註、AI 標註、計算車速、輸出報告、系統設定、

快速瀏覽等同等或以上功能。 

2.2.1 
開啟檔案功能，可依照檔案來源不同，開啟新的影片檔

(或圖檔)、開啟歷史的檔案(MAK格式等)。 

2.2.2 
儲存檔案功能，儲存人工或 AI 標註之全部資料，資料

儲存格式為 MAK檔。 

2.2.3 
對時設定功能，可設定影片開始時間、結束時間與校正

FPS。 

2.2.4 
標註功能，可依照使用者需求，將程式切換為「人工標

註」或「 AI 自動標註」模式。 

2.2.5 
人工標註功能，可提供人工標註目標車輛、偵測點(前後

輪軸心)。 

2.2.6 
AI 標註功能，由人工標註目標車輛後，可提供 AI 偵測

目標車輛偵測點(前後輪軸心)。 

2.2.7 

(1)計算車速功能，程式可運用畫格法自動計算每段標註

的起幀、迄幀、秒數(小數點以下1位以上)、移動距離

(M)與速率(KPH)。 

(2)計算車速功能，程式可運用投影交叉比例方法，以起

幀、迄幀中車輛前後輪軸心為偵測點(共線交叉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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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各點間畫素數作為線段值，以軸距作為參數，自動

計算秒數(小數點以下1位以上)、移動距離(M)與速率

(KPH)。 

(3)計算車速功能，程式可將標註及計算之結果，製作成

計算車速後之影片檔，並可供輸出。 

2.2.8 

輸出報告功能，程式可自動符合提案單位要求格式的

Word 的報告檔，檔內至少含速率線圖(人工標註為長條

圖，AI 標註為折線圖)、各段速率表格(含開始幀、結束

幀編號、實線段數、虛線段數、軸距設定、行駛時間、

速率等)、擷取前後畫格畫面、擷取前後畫格秒數、畫素

數、計算方式等以供驗算。Word檔應可供下載儲存。 

2.2.9 系統設定功能，可進行程式參數設定。 

2.2.10 快速瀏覽功能，可由使用者設定快速跳過幀數。 

2.3 
圖片瀏覽區區塊可逐幀顯示影像，依照各幀前後順序逐

一編號，並顯示影像時間。 

2.3.1 
可選擇逐幀顯示前一筆、後一筆圖片，或多筆顯示前十

筆、後十筆圖片。 

2.3.2 每幀圖片依照時序逐一編號(如第1幀~第195幀)。 

2.3.3 
每幀圖片依照時序顯示時間(如11:12:01第1幀~11:12:04

第195幀)。 

2.4 
(人工)標註輸入區區塊可提供使用者進行人工標註起訖

幀，並提供使用者選取(鎖定)目標車輛及前後輪軸心。 

2.4.1 使用者可選取開始圖片、結束圖片。 

2.4.2 
以投影交叉比例方法計算時，提供使用者選取(鎖定)目

標車輛 (或同等功能)。 

2.4.3 
以投影交叉比例方法計算時，提供使用者選取(鎖定)目

標車輛前後輪軸心(或同等功能) 

2.4.4 
以投影交叉比例方法計算時，提供使用者設定目標車輛

前後輪軸距參數。 

2.4.5 

以畫格法計算時，提供使用者設定標線(車道線或行車分

向線)實線段數、虛線段數，並提供自由輸入距離參數

(使用者自行提供距離時)。 

2.4.6 人工或 AI 標註時，可標註多段資料。 

2.5 
(人工或 AI )標註資料區區塊可顯示人工或 AI 標註資料

後之結果。 

2.5.1 可顯示全部標註資料後之結果資料。 

2.5.2 可刪除選取之特定標註資料。 

2.5.3 各段標註資料間非連續資料時，可顯示各段間隔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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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建議功能) 

2.5.4 
各段標註資料間有重疊幀數時，可顯示重疊時間。(建議

功能) 

2.5.5 未標註之資料，可顯示空白時間。(建議功能) 

2.6 

影片資訊列區塊可顯示影片開始、結束時間、影片長度

(以秒計至小數點以下第1位)、影片總幀數、影像寬度、

影像高度、影格速率(每秒顯示影格數)( FPS )等資訊 

2.6.1 可顯示影片開始、結束時間。 

2.6.2 

可依照設定之顯示影片開始、結束時間，計算影片長

度，影片時間與影片長度有餘數或不足1秒者，應依影片

總幀數與影片起迄時間校正計算至「秒小數點以下第1

位」或提供足秒後幀數餘數。 

2.6.3 可用像素值顯示影像寬度及高度。 

2.6.4 
可依照影片長度計算並顯示影格速率(每秒顯示影格

數)( FPS )。 

2.6.5 可顯示人工或 AI標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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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試作或實證場域及範圍 

一、執行地點：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191 號 4F(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交通警察大隊 4F)。 

二、執行範圍：高雄市轄區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並以有監視影像

且符合系統要求者。 

 

 

 

 

 

 

 

圖 7 執行地點位置圖 

陸、提供行政協處內容 

為利解題團隊能建立 AI 模型，本局可提供「投影交叉比率方

法」人工計算方式操作程序以供解題團隊尋找可利用數位化與 

AI 自動擷選方式，並提供超速案例影像案例，配合人工計算之

速率資料以供比對，由解題團隊建立模型。 

一、資料來源： 

(一)本局「交通事故處理 E 化系統」，以交通事故處理案件資料

為伺服器基礎，提供事故處理、統計分析、對內及對外服

務等相關功能，為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應用之主要系統。

本案擬提供系統資料庫內之道路交通事故影像(以有監視影

像案件為主)，作為模型使用。 

(二)本局現有多處路口多功能交通違規科技執法設備，可擇取

有偵測超速功能之路口影像資料，以有速率資料之影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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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照測試。 

二、資料數量：提供至少 30 例以上含有速率參考資料(如人工投

影交叉比率方法運算之速率、人工畫格法運算之速率、科技

執法設備速率資料等)之影像，作為模型訓練及結果比較。 

三、模型訓練：(以行車影像為例) 

(一)AI車道線偵測，採用三種標註資料集。 

1.LLAMAS Dataset: Segmentation 

2.TuSimple Lane Dataset: Point Detection 

3.CULaneDataset: Polynomial Curve  

(二)AI 車道線追蹤，採用根據 SSIM 相似度、斜率與位置的關係

AI 追蹤同一條線 ID，同時排除顏色不對的線條，以

EMA(Exponential-Moving-Average)修正。 

四、投影交叉比率方法簡介 

投影交叉比率是投影幾何學中在特定條件下眾所周知的不變量，

可通過交叉比率計算圖像幀中的目標物長度，進而推估車輛位

移量及其速度。投影交叉比率方法，是直接根據固定攝影機的

視訊片段的影像序列確定車輛的速度，不參考車輛在現場的物

理位置。 

如果三維現實世界中的四個點 A、B、C、D 共線，透過投影變

換到二維空間，則二維空間中的相應點 A'B'C'D'空間是也共

線。任何點的共線性在投影變換時都不會改變，因此是投影不

變量。即現實世界中的直線在圖像中仍然是直線。(圖 8) 

根據交比不變性，二維影像空間中 A-D 四個點的交比等於三維

影像空間中 A-D 四個點的交比。故已知車輛的軸距(L)，就可

以確定車輛行駛的距離(D)。一旦距離已知，就可以利用

V=D/T 公式，根據兩個影像幀之間經過的時間（T2 減去 T1）

來確定車輛的速度。(圖 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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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交比定理示意-1 

圖片來源：Application of cross-ratio in traffic accident reconstruction(T.W. 
Wong*, C.H. Tao, Y.K. Cheng, K.H. Wong, C.N. Tam) 

 

圖 9 交比定理示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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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Application of cross-ratio in traffic accident reconstruction(T.W. 

Wong*, C.H. Tao, Y.K. Cheng, K.H. Wong, C.N. Tam) 

 

 

 

 

 

 

 

 

圖 10 交比定理 

 

圖 11投影交叉比率方法計算車速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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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計期程 

依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補助契約所定契約期間，以 9 個月為原則，

並於 113 年度內完成。(如表 2 計畫期程表) 

 

時程   

 

  工作內容 

113 年 

第 1

個月 

第 2

個月 

第 3

個月 

第 4

個月 

第 5

個月 

第 6

個月 

第 7

個月 

第 8

個月 

第 9

個月 

1.計畫提案、

審查、修正 
         

2.事故資料蒐

集(期初階段) 
         

3.系統功能設

計(期中階段) 
         

4.系統功能開

發與實測等

(期末階段)(含

驗收) 

         

表 2 計畫期程表 

捌、查核依據 

一、查核方式：採實體、實機系統進行影像計算方式查核驗收。 

二、量化指標：為衡量模型推測值與觀測值之間差異，以均方根

誤差（RMSE）作為衡量指標，以影像速率參考資料如人工投影

交叉比率方法運算之速率、人工畫格法運算之速率或科技執法

設備速率資料等作為基準觀測值來進行驗證，利用系統推算之

行車速率，RMSE Error Rate 應小於 10%，以驗證結果準確度

與有效性。 

三、查核項目與權重：如表 3 查核項目與權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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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查核項目與權重表 

相次 查核項目 權重(%) 

Ⅰ 推算速度結果準確度與有效性 50 

Ⅱ 系統功能 50 

一 系統執行與支援 10 

1.1 
系統應至少能以單機版(離線版)或網路版其中之

一方式執行安裝(執行)程式。 
2 

1.2 
單機版 (離線版 )安裝之電腦作業系統支援

Windows 10 64 位元 (21H2 版)或更新版本。 
2 

1.3 

開啟影像至少可支援 MP4 / AVI / MOV / WMV 等

格式，開啟圖檔格式可支援 BMP / JPG / JPEG / 

PNG 等格式。 

2 

1.4 

可與汽車自體影像車速計算使用相同系統介面(或

至少同等功能介面)，以頁籤(或至少同等功能)方

式，依照使用者需要或不同影像來源(如汽車行車

影像、監視器影像、機車行車影像、其他影像

等)，可選擇使用畫格法或投影交叉比例方法等頁

籤(或同等功能)進行運算。 

4 

二 程式主要功能 40 

2.1 

程式主畫面，可分成(或至少同等功能)功能選

單、圖片瀏覽區、(人工)標註輸入區、(人工或 

AI )標註資料區與影片資訊列等區塊。 

2 

2.2 

功能選單區塊至少含開啟檔案、儲存檔案、對時

設定、人工標註、AI 標註、計算車速、輸出報

告、系統設定、快速瀏覽等同等或以上功能。 

15 

2.3 
圖片瀏覽區區塊可逐幀顯示影像，依照各幀前後

順序逐一編號，並顯示影像時間。 
3 

2.4 

(人工)標註輸入區區塊可提供使用者進行人工標

註起訖幀，並提供使用者選取(鎖定)目標車輛及

前後輪軸心。 

15 

2.5 
(人工或 AI )標註資料區區塊可顯示人工或 AI

標註資料後之結果。 
2 

2.6 

影片資訊列區塊可顯示影片開始、結束時間、影

片長度(以秒計至小數點以下第1位)、影片總幀

數、影像寬度、影像高度、影格速率(每秒顯示影

格數)( FPS )等資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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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預期成果及效益 

一、解決無標誌標線參照物計算車速困難之問題 

運用影像比例法計算車速，可協助解決沒有標線路段速度計

算不易的難題，開發成功時可跳脫過去傳統警察機關及鑑定

會計算車速的限制。 

二、減少人工標記誤差 

利用 AI 偵測目標車輛的標記點，可有效減少人工肉眼標記車

輛軸心的誤差，進而提供更加精準的定位點。 

三、減少人工計算車速時間 

透過系統自動計算各定位點間的距離畫素，可擺脫過去使用

影像編輯軟體分別計算各點間畫素的作業時間，有效縮短計

算車速時間。 

四、標準化速率報告 

經人工或 AI 標註完畢後並產出之速率文件報告(及有含速率

標示之影像)，未來可同時掛載於本局「道路交通事故 E 化系

統」內，以供未來鑑定機關、司法機關調卷參考，並可因應

司法機關函詢個案速率時，產出格式穩定之速率文件報告，

標準化相關內容。 

壹拾、資訊安全暨保密規範 

一、要求參與本案計畫人員簽立「保密切結書」及「保密同意書」，

對本案所涉及相關文件及資料，承商(含協力承商)應視同機密

文件採必要之保密措施。 

二、對本機關所提供之資料內容或知悉之業務，均負有保密之責，

如因洩密導致本機關損害時，應負賠償之責及相關法律責任。 

三、承商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公開或散佈傳閱本案建置及維護過程

中所有之內容或文件，如有任何因承商人員洩密情事，除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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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人員刑事責任外，本機關將處予懲罰性違約金（依契約總

價 5%計罰），另本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合約之一部分或全部並没

收履約保證金；如因而損及本機關任何權益，須負損害賠償責

任。 

四、承商之合作承商亦同應與其在本專案之工作人員訂定工作契

約，告知並要求其工作人員嚴守工作契約內容、本專案契約內

容及業務機密。任何因承商或其工作人員洩密所致之民、及刑

事及其他相關法律責任，概由承商負責，本機關並將提報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列為不良承商。 

五、承商應確保開發之程式絶無留有任何形式之後門或弱點，以

免危害本專案內系統及資訊安全。 

六、為符合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9 款：「委託

機關應定期或於知悉受託者發生可能影響受託業務之資通安全

事件時，以稽核或其他適當方式確認受託業務之執行情形。」

之規定，本機關保有對廠商以派員稽核或其他適當方式執行相

關查核之權利。 

七、如發現安全漏洞時，承商必須於接獲本機關通知後，立即提

出改善措施且依本機關規定時程無條件進行修補。如發生重大

之資安事件時，承商須依本機關相關資安規定及行政院國家資

通安全會報通報與應變作業流程處理；另承商須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規定，協助本機關相關作業要求，以符該法規範。 

壹拾壹、附錄 

本案聯絡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交通安全組 

職稱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傳真 

組長李碧和 (07)2412891#2020 Lee51@kcg.gov.tw (07)2412893 

警務正陳柏年 (07)2412891#2022 seamoon@kcg.gov.tw (07)2412893 

警員陸俊豪 (07)2412891#2021 sam0917@kcg.gov.tw (07)2412893 

 


